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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社员对专业合作社参与 

程度、合作行为与意愿分析 

——基于贵州省五个合作社的案例分析 

陈燕 任晓冬 李晟之
1
 

【摘 要】：基于贵州五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的调查,对当前农村扶贫新形势下合作社社员的参与程度、合作

行为与意愿进行分析。结论表明:多数合作社社员并非多数文献研究所述缺乏合作参与意识,相反,在合作社发展的

十一年间,多数社员已具有一定程度参与观念,但社员由于自身经济实力薄弱,加上外部资金与社员间实力差异的影

响,合作社多数社员难以实现对合作社组织发展的全程参与。在此背景下,合作社社员为促进组织持久发展表现出不

同程度的参与方式:核心社员的积极控社、普通社员的有限参与、实力雄厚社员的自我发展式参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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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的第 11个年头,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以井喷之势增长。据农业部数据显示,截止 2017年

11月底,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 199.9万家,是 2007年底的 76倍。(1)相较于先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所面对的经济环

境、社会环境已有所不同,国家政策倾斜、财政补贴、扶持方式等更有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

一个联合经济组织,建立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力量弱小的农户实现互助联合,因而,只有内部社员的参与才是实现合作社发展的根

本,然而,合作社发展中的空壳合作社问题、农民合作意识薄弱一系列现象依然存在,合作社社员的参与行为与意愿依然是一个显

著又普遍的问题。基于此,笔者及课题组于 2017 年 8 月选择贵州省五个合作社以深度访谈法、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法作为

主要研究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分析新形势下社员对合作社的参与意愿与参与程度。 

一、研究地现状分析 

贵州省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和滇黔桂石漠化区是其三大

特困地区。[1]研究地所涉及的 5个合作社中 A、B、C、D四个合作社属遵义市的正安县、道真县;E合作社属铜仁地区沿河县,3个

县域都属武陵山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正安县目前有 90 个贫困村,27112 户贫困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8293 元;道真

县有 48个贫困村,25153 户贫困人口,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6803 元;沿河县总人口 66.86 万人,贫困户 35208户,贫困人口

104450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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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两个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现实情况,5 个合作社的外部扶持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扶贫项目——世界银行贷款农村发展项

目。本文 5个合作社都是在世界银行农村发展项目下组建与发展。作为国家级农村扶贫项目,世行项目对合作社入社人员有硬性

规定:普通农户必须占合作社人员比例80%以上,并且吸纳区域内70%以上贫困户参加合作社,妇女及少数民族人数比例须各占40%

以上,以此让多数社员最大程度享受到收入惠顾。但在硬性规定之外,实际上合作社社员的参与权并未得到保障与体现。社员对

合作社的参与更多体现在农作物的生产管理上。合作社的硬性规定虽以最大程度保障普通社员的参与权利,但社员自身实力与经

验不足让组织目标不如预期。 

二、社员“合作参与”的解读 

当前国内合作社的迅速发展让学界掀起了关于合作社扶贫中社员参与意愿的讨论,越来越多的研究不断质疑合作社中的农

户参与是否只流于形式?政府的资金投资是否发挥扶贫作用?本文在对 5个合作社的调查中发现,社员在扶贫项目资金支持、外在

领办人或大户个体资源优势影响下,以自身实力为基础内化表现出不同的合作参与意愿,如核心社员的积极控社、普通社员的有

限参与,以及社员的自我发展式参与等贴合项目运行的参与方式。总体而言,合作社多数社员虽没有完全参与到合作社各个组织

发展环节,但以社员的入社态度及自身实力来看,各个合作社社员“不合作”实质是主体根据自身情况,在乡土社会土壤滋生下

的“合作”。根据本文 5 个合作社的实际发展情况,合作社社员的参与意愿与程度主要受外部资金及社员自身实力差异影响,在

两个因素影响下,合作社社员表现出的参与意愿不同于多数文献研究的单一结论。 

1.外部资金支持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当前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的有效扶贫方式,入社社员多为当地缺乏资金与市场竞争观念、知识水平程度不

高的贫困农户。文化水平不高与资金不足是多数社员加入合作社的主要原因,也成为影响社员参与程度不高的主要因素。合作社

吸纳社员入社后,生产环节的苗种、肥料、社员种植培训,加工环节的厂房、加工机器、加工人员培训,销售环节的产品包装、销

售门店建设,以及社员组织管理培训等所有活动都依赖外部资金支持。外部资金帮助社员解决了农业种植的成本问题与销售难

题。 

扶贫资金投入情况表,获得外部资金最多的是 C合作社,该合作社是一个合作联社,成立于 2015年 8月,获得外部资金 1600.1

万元,合作社理事长目前是安徽某医疗产业投资公司总经理,以公司名义、现金入股合作社。获得资金最少的是 E合作社,该合作

社成立于 2015 年 4月,获得外部资金 440 万元。理事长及副理事长以现金 31 万元入股,占比 28%,合作社理事长是贵州某投资管

理公司董事长。表 2 为研究地 5 个合作社情况统计表,社员的入股方式都是土地为主,考虑了社员的经济实力不足情况。管理架

构多以理事长为管理层核心,分红方式都按照项目入社规定,对社员形成两部分分红。 

本文 5个合作社所获资金多少存在极大差异,主要是由合作社涵盖区域、涉及社员的多少决定。每个合作社所获外部资金主

要用于生产资料、加工机器购买、加工厂房建设、社员培训等,普通社员直接获益的地方表现为:获得免费生产资料、合作社对

产品进行加工销售后的分红收入。外部资金最大程度满足了社员没有资金但有劳动力的现状,社员只需以土地入股就可以享受合

作社分红。C 合作社与 E 合作社分别为 5 个合作社中获得外部资金与支持最多与最少合作社,C 合作社与 E 合作社虽在获得资金

数量上差异较大,但在组织结构上都具有一致性,即合作社的结构都属于松散型,生产在户经营在社,社员主要负责合作社的农产

品生产过程,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日常决策都交由合作社管理层负责。社员对合作社的参与程度都表现为对合作社生产阶段的把

控。可以认为,社员对合作社的参与仅停留在农业生产阶段。究其原因,社员认为自己没有管理经验,合作社又不用花费自己任何

成本,只要做好种植环节的工作,相信理事长的管理与决策就行。社员参与程度虽不足,但却在生产环节体现了充分的参与意愿,

外部资金的扶持并未对社员参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相反,社员依然是做好生产种植阶段的工作。因此,文中 C、E 合作社社员的

参与程度虽与多数研究结论认为的有所相同,但在外部资金扶持下,社员对生产环节的参与已体现了充分的参与意愿,只是参与

程度不足,合作社社员实则是具有参与意愿的个体,并非完全不具有参与意愿。 



 

 3 

2.社员实力差异 

(1)核心社员的积极控社。已有研究认为集体组织的外部援助主要来源于 NGO、政府部门、私营部门。
[2]
由于我国项目推行

的自上而下行政特点,合作社作为重要扶贫形式在国内的迅速发展通常离不开政府以及相应企业部门的支持和助推。而地方政府

出于扶贫资金安全管理与地方政绩的考虑,通常倾向于与当地龙头企业或产业大户进行扶贫产业发展。[3]地方政府对合作社的丰

厚性投入吸引了许多龙头企业、农村大户的关注,这部分群体为了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政策性福利加入合作社,并且由于投入

资金较多或开始便是合作社的领办人,这部分社员便主动负担合作社的管理协调工作,可以称之为合作社核心社员,而其他投入

较少、对合作社也不甚关注的小户可称之为普通社员。地方政府出于自身政绩与扶贫项目发展的需要对核心社员的工作给予最

大程度支持,核心社员基于合作社是政府项目与自身投入较大而对合作社长久发展展开积极管理。 

调查中我们了解到:A 合作社由县扶贫办牵头公司入股而成立,公司代表黄总是 Z 县茶类大牌企业代表,其以现金十五万元入

股合作社,占比 5.62%。B合作社是所调查合作社中唯一实现盈利的合作社。改组之前是以村支书(现任理事长)为代表,村民为社

员的个体合作社。改组后,村支书继续担任合作社理事长,理事长在合作社改组后已辞去村支书职务。E合作社以空心李种植为主,

合作社理事长以现金入股,占合作社股权 28%。理事长本人在贵阳有自己的公司,其主要负责合作社的销售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A合作社公司黄总、B合作社理事长、E合作社理事长的入股都是为了吸纳政府扶贫资金。A合作社的公司代

表黄总自身从事茶业销售工作已有20年,对外积累了许多茶业销售渠道;E合作社理事长在省城贵阳有自己的公司,公司主要从事

水果批发销售工作。B合作社理事长作为该合作社初期组建领头人,社员与合作社理事长之间已形成发展默契,理事长因村支书身

份也获得过地方政府关于农业产业种植的补贴。三个合作社核心社员分别具有商业资本优势和政治资本优势。核心社员在入股

合作社后由于其自身投入较多,并且拥有丰富的项目发展经验而对合作社全力管理,普通社员由于对合作社投入资金不多,且自

身各项能力与理事长或公司大户差异显著,基于乡村社会环境便采取搭便车式脱贫。而中央政府对扶贫项目的资金拨给取决于合

作社发展情况,如单纯依靠普通社员的发展能力难以得到下一步资金支持。在对五个合作社调研中,多数合作社内部超过 80%社员

认识到这点不足而对核心社员给予支持和信任,普通社员对合作社并未不管不问,而是依靠其他资源个体获得下一步发展资金。

核心社员对合作社的积极全力管理,既是出于自身利益需要,也是为与地方政府达成良好合作。对核心大户个人来说,地方大户与

当地政府关系的熟悉程度有利于后期其他产业发展优惠项目的获取。从合作社的益贫性来说,地方政府对核心社员的支持与核心

社员的积极管理虽背离扶贫项目的民主参与原则,但二者对合作社的管理模式却是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实际。核

心社员对合作社的积极管理是全体社员认为合作社实现长久存活的现实之举,普通社员也对核心社员当前促进合作社可持续发

展而获取资金的合作形式持理解态度。就合作社实际情况而言,核心社员虽是出于自身利益而对合作社表现出积极参与,但核心

社员具备的各类资源与管理经验却是合作社落地生存所需要的。核心社员对合作社的积极管理是得到普通社员认可,并也符合当

前农村扶贫项目发展实际,这种参与模式是能够被称为促进合作社发展的参与。 

(2)普通社员的有限参与。合作社的性质已表明合作社是一个社员民主自治和管理的组织,监事会和理事会也主要由村民自

选产生且是他们信赖熟悉的人员,但当组织内部的“熟人”对合作社的管理呈现出明显收益增加或者即将盈利趋势,成员会选择

自动让出合作社的参与合作权,选择“搭便车”,这种“搭便车”表现为:社员作为合作社的惠顾者在享受合作社优惠下,[4]以简

单的生产加工活动作为参与方式。研究地合作社社员的搭便车主要表现为在其他个体资源发展下的有限参与。如:A 合作社以公

司代表为决策主体,商业资本优势解决合作社销售难题,合作社每个阶段的决策主要由公司代表进行掌控,地方政府加以监督,普

通社员到场听取决策。 

B 合作社是十三个合作社中唯一实现盈利合作社,合作社理事长作为合作社所在地前村支书,在村寨中群众威望较高,普通农

户也信服于其拥有的政治资源,加上该合作社初期便是由其自主组建改组而来,合作社内部形成了以理事长为核心的管理中心。 

合作社核心社员基于自身利益需要对合作社全权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多数合作社取得的成绩归功于核心社员个体

能力及其对自身资源的利用。但 A、B合作社的普通社员的参与意愿并不像多数研究所认为的完全不参与合作。合作社获得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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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行政支持可以帮助贫困农户解决交易成本高昂、农产品市场风险大、市场信息不对称等问题,[5][6]在对合作社社员调研中,普通

社员对加入合作社提高收入也确有很强的信心,同时他们也清楚自身与核心社员所具备的全局掌控能力、社会资本存在较大差距,

因而,普通社员对合作社的参与表现为:通过合作社政策与资金优惠的平台,在自身生产经验上进行种植与加工培训,为合作社发

展从产品供给上进行把关。 

合作社主要的组织事物决策、组织制度完善、农产品的销售便交给具有经验的核心社员。这种参与方式是普通社员在农村

贫困背景下所表现出的有限参与。不同于合作社本质规定所认为的,龙头企业、核心社员对合作社利益的攫取偏离合作社合作参

与目标,普通社员没有共享到组织提供的各项优惠资源。相反,合作社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普通社员虽没有实际参与到组织所有经

营环节,但合作社所享有的资金及政策优惠同样体现在生产环节之中。合作社普通社员通过有限参与的方式同样享受合作社带来

的各种生产培训,享受农产品市场销售的各类政策扶持,普通社员的有限参与同样对促进合作社发展存在贡献与作用。因而,普通

社员表现出的有限参与并非文献研究中的不参与,相反只是普通社员根据自身内在实力采取的参与方式,这种参与同样促进了合

作社的发展、培养了社员的自我发展能力。但必须清楚的是,合作社社员虽有一定的参与意愿,这种参与意愿也可被认定为对合

作社的参与,但合作社所要培养的是社员对合作社管理决策、事务协调、产品销售等能力,普通社员目前对合作社虽是有限参与,

但社员对合作社不能一直仅限于有限参与,而忽略合作社的本质目标。 

(3)实力雄厚社员的自我发展式参与。新古典经济学把合作社作为市场中以盈利为目的而开展经济活动的组织,认为这种组

织区别于投资者所有企业,其在组织运行管理和结构上皆有不同。[7]一般来说,出于自身经济实力薄弱和外部信息不足的原因,农

户为找到稳定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并且自身又能够参与到组织的决策和管理当中时,合作社便成为实力薄弱农户适应

激烈市场竞争、提高经济收入的优先选择。但合作社毕竟是少数对市场缺少了解和判断农户的选择,对于其他拥有一定种植规模

且市场销售途径稳定的主体而言,合作社的民主制度和管理模式及分红于他们而言并不具有强烈吸引力。D 合作社是典型的大合

作联社。区域内农户都有十年以上包白菜种植经验,社员独立开展生产种植活动,多数农户种植的蔬菜可直接与蔬菜中间商对接,

并且因邻近直辖市重庆,市场需求量大且社员自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不用依靠合作社支持提升市场竞争力,各个农户依靠多年的

经营都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销售人脉资源。 

农户经济资本及社会资本差异的存在影响着合作社组织目标的实现,D 合作社中社员的个体差异主要表现在社员经济实力都

较强、预期收益目标不同,个体间实力的差异性让社员不仅仅满足于合作社发展目标。不同于其他合作社中核心大户入股合作社

发展现象,D 合作社的实际情况是:入社社员都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基于自身的经济实力基础,每个主体都有自己预计的收益目

标且可通过个人建立的销售渠道得以实现。就 D 合作社实际而言,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各个社员已凭借自身实力主动参与到市场

经济激烈竞争中来,农产品普遍面对的销售难问题有其自身解决渠道。 

在合作社成立后,合作社利用世行项目扶贫资金帮助农户修建产业便道、消毒池、蓄水池、太阳能杀虫灯、产业便道等,社

员在合作社外部支持下优化蔬菜种植及加工过程,于社员而言,社员与合作社的联系也主要表现为对生产资料、基础设施的利用。

社员依靠合作社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蔬菜产量和质量,社员也确是享受了合作社提供的资金服务,并且也通过合作社各项基

础设施、各类优惠政策降低了蔬菜种植成本。D合作社社员之间的合作意识虽没有体现、社员也并未以“组织”的方式参与合作

社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阶段,但从社员收入增加、自我发展角度而言,D 合作社社员是合作社支持下开展生产活动,既享受到

更完善的基础设施,同时也得到更多的产业扶贫优惠,社员与合作社之间形成了以外在基础设施及生产优惠政策为主的因地制宜

参与方式。 

三、结论与建议 

1.结论 

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增长与发展背后实质是质与量的参差不齐,社员对合作社发展参与程度与意愿不高仍然是困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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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发展的重要问题。合作社作为提高社员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方式,在农村落地发展后表现出区别于组织设

定目标的不同参与形式,如本文合作社社员在外部资金支持、社员自身实力差异下基于自身实际情况表现出的不同参与程度与参

与方式——核心社员的积极控社、普通社员的有限参与、经济实力较强农户的自我发展式参与等。中国乡村合作运动是在农村

经济实力薄弱、农民贫困的大背景下得以推进,合作社发展更多源自外部支持,以文中合作社发展情况来看,外部支持是前期促进

合作社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支持,但目前社员对外部支持下的合作社要实现全方位利用及吸收却很难实现。总体而言,五个合作社

多数社员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主要的参与方式多表现为对基础性生产加工活动的参与,这种参与方式不能盲目看作农户个人观念

的主动不参与,亦或是组织发展目标的偏离,而是目前社员在外部因素和自我能力影响下所能实现的有限参与。但需要说明的是,

社员对合作社的生产活动参与目前虽可被作为一种有限参与方式,但社员所缺失的组织管理参与、组织内部分工合作是社员参与

合作社发展的重要部分,也是后期社员要逐步学习与参与的重点。所以,在合作社内部社员参与意识不足之时,适当放宽条件,给

予社员更多空间与时间以此提升经济实力、改善发展意识,这才是真正考虑了农户的生产实际。合作社的发展应重视的是对社员

参与意愿的培养,重视社员参与能力的逐步发展,而不是单一的评价社员是否对合作社发展全过程的参与。 

2.建议 

从国家发展的宏观视角而言,合作社对社员能力的培养符合国家目前发展实际,但完全依靠贫困地区农户将合作社发展壮大

过于偏颇。扶贫项目的发展应当立足于该地区社员的平均经济与社会资本实力,不能“一刀切”的认为社员只参与合作社分红或

只参与合作社其中某个环节运行就是没有参与合作。因而,本文建议:第一,地方政府应以地方实际发展为基础,打破政绩第一的

观念,在严格控制资金流向之外,将合作社大小事务的决定权交由社员,让社员在决策中逐步脱离小农观念;第二,核心社员虽具

备强大的组织带动力,但地方政府要在决策、销售、资金用度上有严格控制标准,防止核心社员一人独大;第三,普通社员可以主

动要求一周或半个月召开一次社员大会,请理事长汇报合作社近期财务状况、资金用途、以及当前计划,学习能力较强的社员可

申请加入合作社理事会。第四,普通社员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向合作社提出参与何种培训,合作社理事长也可对表现较好的社

员投以组织管理培训及市场销售培训;第五,合作社提供给社员的培训应该具有发展性,即在基本生产技术培训之外,逐步加入市

场经济、组织管理相关培训,以帮助普通社员树立在全过程融入合作社中的信心与意识。 

参考文献： 

[1]段妍.贵州省精准扶贫绩效研究[D].贵州大学,2016. 

[2]李霖,郭红东.小农户集体行动研究文献综述——基于市场准入视角[J].中国农村观察,2014,(06). 

[3]蒋永甫,龚丽华,疏春晓.产业扶贫:在政府行为与市场逻辑之间[J].贵州社会科学,2018,(02). 

[4]邓衡山,王文烂.合作社的本质规定与现实检视——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农民合作社?[J].中国农村经济,2014,(07). 

[5]卢敏,邓衡山.相关利益方视角的农民组织认知分析——基于吉林省黄松甸食药用菌协会的案例[J].中国农村经

济,2011,(04). 

[6]林坚,马彦丽.农业合作社和投资者所有企业的边界——基于交易费用和组织成本角度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

题,2006,(03). 

[7]梁巧,黄祖辉.关于合作社研究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一个综述[J].经济学家,2011,(12). 

注释： 



 

 6 

1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http://www.moa.gov.cn。 

2资料来源:贵州省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zgov.gov.cn。 


